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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陵政办函〔2021〕41 号

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成立陵川县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

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示范区管委会，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为顺利推进全县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，根据国务

院、省、市相关要求，经县政府研究，决定成立陵川县农村乱占

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领导小组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王 丽 县政府县长

副组长：毋胜利 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常务副县长

成 员：翟文洪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
董国斌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王 冰 县人民法院副院长

刘跃春 县农业农村局主任科员

张志明 县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大队长

各乡镇人民政府乡镇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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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自然资源局，实行双组

长责任制，负责日常工作。县自然资源局局长翟文洪、县农业农

村局局长董国斌任主任，县人民法院副院长王冰、县农业农村局

主任科员刘跃春和县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大队长张志明任副

主任。

二、重点任务及职责分工

国务院会议议定下一阶段主要任务，一是有关省根据农村乱

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试点工作方案明确的分类处置原则，结合实

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细化操作性政策，报经部际协调机制审核

通过后认真组织实施；二是做好非住宅类和住宅类试点的统筹安

排，确保试点工作协同推进，根据试点情况及时总结经验，探索

方法，完善政策，在此基础上制定形成在全国面上推开的方案;

三是抓好农村乱占耕地建房“八不准”规定执行，进一步压实地

方特别是乡镇、村的责任，形成常态化遏制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增

量的态势，同时，切实保障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合理用地需求，

做到疏堵结合，维护农民合法权益。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和部省市

工作任务安排，现将下一步重点工作任务和职责分工明确如下:

（一）县自然资源局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。主要承

担以下工作任务:

1.对接沟通市领导小组办公室，请示、报告县领导小组相关

事项，协调联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;

2.督促指导各乡镇顺利开展整治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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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根据国家和省、市统一部署出台全县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

题整治“非住宅类问题(包括产业类和公共管理服务类问题)”处

置意见，并做好处置工作;

4.完成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
（二）由县自然资源局聘请有资质测绘公司负责全县农村乱

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相关技术支撑工作。主要承担以下工作任

务:

1.基础数据的收集、处理，包括对全国土地调查耕地图斑、

新增耕地图斑、第三次国土调查、地理国情监测、历年土地整治、

永久基本农田、两权等数据，经过坐标转换、格式转换、数据空

间分析处理；

2.采集并整理疑似违法信息，包括以 2020 年影像为基础，

将整理分析后的数据集通过分类提取、套合比对、综合研判，补

充完善，逐一采集初步疑似违法图斑，利用 2012 年影像、农转

用等合法信息逐一核对并剔除疑似图斑，用“两权”数据逐图斑

修正边界，形成最终疑似图斑;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技术及时

发现新增违法行为;

3.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专项整治监测数据库建设及统计

分析，包括全县范围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信息数据汇交入库、监测

数据统计分析、在线信息填报举证平台系统技术服务、农村乱占

耕地建房分类处置现场抽查、督查技术支持、全县范围农村乱占

耕地建房信息入库更新与发布、监测数据统计分析与发布、在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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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处置信息填报技术服务;

4.对专项整治内外业工作进行质量检查、复核及相关指导工

作;

5.组织实施县级督导检查工作，为督导工作提供技术支撑;

6.负责编制专项整治技术实施方案和各类技术规定、工作细

则;

7.协助办公室完成其他工作。

（三）县农业农村局负责“住宅类问题”试点及后续整治工

作。主要承担以下工作任务:

1.针对“住宅类问题”选取试点乡镇，编制工作方案，结合

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统筹推进，务必于 2023 年 7 月底前完

成试点工作任务;

2.根据市级统一部署出台全县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

“住宅类问题”处置意见，并做好处置工作;

3.完成办公室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
（四）县人民法院协助县自然资源局做好“非住宅类问题”

处置和农业农村局“住宅类问题”试点及后续整治工作。主要承

担以下工作任务：

对县自然资源局，县农业农村局在查处违法占用耕地建房案

件，依法做出限期拆除、没收、罚款等行政处罚后，当事人不依

法履行而申请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时，要依据相关规定予以帮助

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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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加强属地监管工作。提高政治站位，

切实履行主体责任。严格管理、合理利用、切实保护耕地，对违

法占用土地的行为要及时制止。同时配合县自然资源局、县农业

农村局做好“非住宅类问题(包括产业类和公共管理服务类问题)”

处置和“住宅类问题”试点及后续整改工作。合力推进专项整治

工作有序开展，要积极参加县级督导检查工作，及时发现问题，

坚决处置到位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各单位要按照“各司其职，密切合作”要求，统筹推进专项

整治各项工作，各乡镇人民政府要成立组织领导机构，建立健全

工作专班，明确具体职责分工，压实主体责任，采取“零容忍”

态度，把“遏制增量”作为整治工作的当务之急、重中之重、建

立联合执法机制，采取立案查处、挂牌督办、公开曝光等方式，

依法依规严厉打击、严肃问责，形成强大整治工作氛围，持续营

造坚决遏制新增的高压态势，确保新增违法行为处置到位。同时，

在坚决遏制新增乱占耕地建房问题的基础上，积极保障村民住宅

建设合理用地需求。

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1 月 30 日


